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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年报应予关注的准则实施重点 

 

年报审计是企业财务“终极大考”。2025 年 12 月 15 日，财政部发布财会〔2025〕33 号文，

明确了编制 2025年年报应予关注的准则实施重点。ECOVIS 专业团队第一时间梳理解读，为您

提炼 17 条核心提示。 

 

序号 准则领域 监管“高压线”／核心提示 

1 长期股权投资 禁止仅凭“董事席位变动”随意切换权益法与金融工具核算；

必须综合事实判断“重大影响”。 

2 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即应暂估入账并计提折旧，不得以“未办

竣工决算”拖延转固。 

3 无形资产 研发支出资本化须“技术可行性”真正过关；行政管理部门人

员工资等不得计入研发费用。 

4 数据资源 不得把已费用化的数据支出重新资本化；企业应当以成本计量

内部形成或外购的数据资源，不得以评估金额直接作为入账和

调账的依据。 

5 资产减值 停工、闲置资产须判断减值情况；商誉无论有无减值迹象，每

年必须进行减值测试。 

6 或有事项 预计负债、或有负债若信息重大不利可豁免细节披露，但仍应

当披露该未决诉讼、未决仲裁的性质以及未披露这些信息的事

实和原因。 

7 收入确认 严禁“发货前提前确认”或“控制权已转移仍拖延确认”；总

额法/净额法、时段/时点法不得随意切换。 

8 政府补助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补助不得计入营业外收入；与日常活动无关

的政府补助，不得计入其他收益。须按“与资产相关/与收益

相关”两类汇总信息进行披露。 

9 企业合并 或有对价须按购买日公允价值计入合并成本；12 个月内新证

据可调整企业合并成本，并对原计入合并商誉的金额进行调

整，其余变动应当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会计处理。 

10 租赁 合同开始日即按“经济实质”识别租赁，不可仅看合同形式；

承租人须同步确认使用权资产与租赁负债。 

11 金融工具 不得以“关联方信用好”少提预期信用损失；应按“经济实

质”判断风险和报酬的程度，综合判断金融资产转移是否满足

终止确认的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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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准则领域 监管“高压线”／核心提示 

12 标准仓单 频繁买卖赚差价的仓单合同按金融工具处理，不确认销售收

入，差额计入投资收益。 

13 保险合同 主险与附加险能否分拆，需综合考虑“是否可单独定价/销

售、失效独立、风险是否可单独计量”。 

14 会计政策/估计变

更 

在业务模式和合同条款等均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收入确认方

法变动通常界定为“差错更正”而非政策变更；严禁借变更调

节利润。 

15 合并报表范围 控制三要素评估必须持续进行，禁止以“子公司自愿破产或停

业、董事会席位变动”等单项事实随意调整合并范围。 

16 关联方及交易 关联方关系与关联方交易确保披露完整。 

17 财务报表列报 严格使用财政部统一格式，附注信息须充分，严禁“缺表少

注”。 

 

年报的准确性直接决定企业后续涉税事项（汇算清缴、工商年检、补退税等）的顺畅与否；对跨

国集团而言，更关乎合并报表质量与全球战略决策。ECOVIS谨此提示：请财务部门逐条对标新

规，加强内控，确保年报数据零偏差，为企业合规运营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；同时务必聘请

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，以符合监管要求并提升报表公信力。如有任何疑问，欢迎随

时联系 ECOVIS专业团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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